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作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

次会议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

议案》； 

依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就公司第二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包括首次授出的期权和预留期权）行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

整等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对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包

括首次授出的期权和预留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及公司《第二期

股权激励计划》中关于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的规定。因此，我们认为此

项调整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对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

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

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

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决定为久安公司向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申请贰亿

叁仟万元（￥230,000,000.00）的综合授信业务（含现有授信项下余额），业务



品种为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非融资性保函、国内信用证（需久安

提供 20%保证金），额度混用。期限 2 年，提款期自合同订立之日起 1 年，单笔

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保函业务期限不超过 1年，单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国内信

用证期限不超过 6个月。最低执行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及规定费率。公

司决定为久安向北京银行西单支行申请的上述授信提供 100%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贰年。 

 

 

 

独立董事：樊康平、刘文君、王月永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